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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操作规范

（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工作，维护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和

乘客人身、财产安全，根据《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的规

定，结合本市轨道交通安全检查工作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轨道交通安全检查工作的，均须遵守

本规范。

本规范所称安全检查（以下简称安检），是指对进入轨道交通车站人员

所携物品进行的专业性检查。

本规范所称轨道交通是指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公共客运系统。

第三条 公安机关负责本市轨道交通安检工作的指导、检查、监督和警

力保障，依法处理安检中发现的违法犯罪行为；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从轨道交

通安全运营行业监管角度，对轨道交通安检工作予以协调配合。

第一章 安检原则

第四条 轨道交通安检工作，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依法实施、

按章操作的方针。



第五条 运营企业应当对进入轨道交通车站人员所携带的物品进行必要

的安全检查。公安机关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依法进行盘问、检查，依法

处理拒不接受安检强行进入轨道交通车站或者扰乱安检现场秩序等行为。

第六条 轨道交通安检开始和结束时间与运营时间同步。

第二章 安检实施

第七条 轨道交通运营企业（以下简称运营企业）负责组织实施车站安

检工作，为安检工作提供保障，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确定安检工作责任部门和负责人，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建立安检

指挥和保障体系，实行统一指挥、分级负责。

（二）制定安检工作方案和安检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并向公安机关、交通

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组织安检人员定期开展演练。

（三）配置经国家专业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符合行业标准的安检设备并

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四）在车站设置安检工作站（点）、划定安检区和通道、配置明显标

识、对安检区域实行封闭管理。

（五）对安检人员进行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基础知识、公共安全防范知识、

安检工作操作规范等相关培训考核，不得安排未经培训合格的人员从事安检

工作。

（六）不得安排安检人员在岗期间从事与安检无关的工作。



（七）利用车站显著位置对安检工作进行宣传，并将禁带物品和限带物

品的目录予以公示。

第八条 轨道交通安检工作的具体实施可以由运营企业自行实施，也可

以由运营企业委托安检服务企业负责实施。

受运营企业委托负责实施轨道交通安检工作的安检服务企业，应当具有

合法的资质。双方应当签订安检服务合同，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安检服务

企业应当落实以下要求：

（一）明确安检现场负责人。

（二）向运营企业提供合格的安检人员。

（三）服从运营企业对安检工作的管理要求。

（四）组织安检人员接受运营企业的轨道交通安全基础知识等方面的培

训考核。

（五）合理安排安检人员在职培训和在岗工作时间。确保安检人员每年

参加在职专业培训不少于 30 学时，每年在岗工作时间不少于 100 小时。

（六）健全安检人员管理制度，配备专职管理人员；严格管理安检人员

档案和证件，随时备查。

（七）为安检人员提供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薪酬、福利、保险和食宿、

工装等保障。

第三章 安检工作站（点）设置及设备、人员配备



第九条 运营企业应当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设置或者调整安检工作站

（点）的位置；安检工作站（点）应当设立在轨道交通车站的非付费区域；

因车站建筑结构、客流疏导需要等特殊原因，设立在付费区域的安检工作站

（点），应当确保不阻碍人流通行和疏散等必要的安全需求。

第十条 轨道交通安检工作站（点）应当配置满足本站（点）安检工作

需求的，符合国家标准的通道式安检机、液态危险品检查仪、爆炸品检查仪、

金属探测设备、防爆毯、违禁物品和危险物品存储设备以及必要的导向标识、

警戒带、其他安检专用设备及设备专用电源。

第十一条 轨道交通安检按照作业单元标准进行组织。安检作业单元人

员标准配置为：每 1 台通道式安检机配备 45 名安检人员。其中：指挥员 1

人、值机员 1 人、手检员 1 人、引导员 1 人、安全员 1 人。

运营企业可以根据乘客流量和安检设备通过能力等情况，对各安检工作

站（点）安检人员配置进行适当调配，但每个安检工作站（点）的人员配置

最低不得少于 2 人。其中：指挥员 1 人，值机员 1 人。

第十二条 安检人员岗位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

（一）引导员位于安检通道前 1 米左右处，负责宣传、引导、提示乘客

接受安检；协助受检人将被检物品放置在传送带上，同时观察受检人的神态、

动作，遇有可疑情况，示意值机员实施重点检查。

（二）值机员负责辨别通道式安检机监视器上受检行李图像中的物品形

状、种类，将需要开箱（包）检查的行李及重点检查部位通知手检员。



值机员连续操机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0 分钟，每工作日值机时间累计不

超过 6 小时。

（三）手检员位于通道式安检机后，对经通道式安检机发现的可疑物品

使用爆炸品检查仪、液态危险品检查仪、金属探测等设备进一步检查，并随

时观察受检人的神态、动作，保持警惕。

（四）安全员负责维护安检区秩序，在直视范围内与受检人保持适当距

离，控制安检中发现的可疑物品，观察并掌握可疑人员动向，遇有突发事件

应迅速采取措施进行先期处置并报告指挥员。

（五）指挥员负责安检人员站位、协调安检相关工作、并协助引导乘客

接受安检。定时向安检指挥机构报告情况，遇有紧急情况立即报告。

运营企业对安检人员配置进行调配时，应当按照调配后的人员配置情

况，对各岗位分工进行再划定，明确调配后安检人员的具体职责，做到人员

减少后原岗位职责无疏漏，确保安检工作顺利进行。

第四章 安检现场

第十三条 工作流程

（一）班前准备

1.在安检区内设置隔离线和人员疏导通道。

2.做好通道式安检机等安检设备的调试。

3.检查安检人员到岗、着装情况，部署安检任务，提出工作要求。



（二）交接班

1.交接班应当书面交接填写《安检交接班记录》。

2.交接班内容包括：上级指示、问题及处理结果、设备情况、遗留问题、

需注意事项等。交班人员在接班人员完成岗位接替后方可离岗。

（三）结束作业

1.关闭设备。

2.对设备进行清点后安全存放。

3.做好当日安检工作数据统计和物品处理工作。

第十四条 安检工作程序

（一）要求进入轨道交通车站的人员将本人携带物品放置在通道式安检

机上通过检查。经通道式安检机及其他安检设备检查时，存在疑点的物品，

现场安检人员认为需进一步检查的，应当报告公安机关进行复检。

（二）遇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在执勤民警指导和监督下进行复检：

1.用通道式安检机检查时，图像模糊不清，无法判断物品性质的。

2.用通道式安检机检查时，发现有疑似利器、爆炸物、枪或弹状物等危

险物品的。

复检对包的底部、角部和内外侧小兜等部位，应当要求受检人自行打开

或取出物品接受检查，并注意发现有无夹层。开箱（包）检查后应重新通过

通道式安检机检查。



遇有受检人携带的特殊物品，不便或无法用通道式安检机检查的，可用

人工检查方法进行检查。

对乘客声明不宜公开检查的物品，应当征得其同意后，单独实施检查。

（三）实施安检时，安检人员应统一着装，佩戴安检岗位标识，遵守《北

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安检人员的相关规定。

第十五条 安检文明用语

（一）在引导乘客安检时，应当使用“引导词”。内容为：“您好！请

您接受安全检查。”

（二）对需开包检查的乘客，应当使用“告知词。”内容为：“您好，

您的箱包（挎包、箱子、行李等）需要进行开包检查，请您配合。”

（三）对于乘客携带的箱包经打开确认安全后，应当使用“感谢词”。

内容为：“检查完毕，谢谢合作，请您拿好随身物品，祝您乘车愉快。”

（四）遇有乘客不配合安检时，应当使用“劝检词”。内容为：“您好！

根据《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请您接

受、配合安检。”

（五）遇有乘客携带轨道交通限带物品时，应当使用“告知词”。内容

为：“您好！您携带的物品属于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公示的限带物品，您不能

携带该物品乘坐轨道交通工具。请您主动丢弃该物品后乘坐轨道交通工具，

或者携带该物品乘坐其他交通工具。谢谢您的配合。”



第五章 禁、限带物品的处理

第十六条 禁带物品是指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的物品。

禁、限带物品的种类，按照本市现有规定执行；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可以

根据运营安全的实际需要，增补限带物品的种类。

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应当在车站内显著位置公示禁、限带物品的目录。

（一）发现受检人携带禁带物品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并将该物

品置于危险物品存储设备内，公安机关应当迅速依法处置。

（二）发现受检人携带限带物品的，应当告知受检人可以自弃该物品后

乘坐轨道交通工作或者直接改乘其他交通工具；受检人拒不接受上述两种处

理方式的，安检人员有权拒绝其进站乘车；必要时，报告公安机关，由执勤

民警将其带离车站。

轨道交通车站安检工作站（点）不得接受乘客限带物品的暂存和其他物

品寄存。

第十七条 对安检过程中乘客自弃的限带物品，应当由车站专人负责管

理，并建立台帐。记录收到的时间、地点、数量及品名。发现乘客遗留在安

检现场的物品，应当由两名以上安检人员共同清点和登记，及时交由车站专

人保管。

第六章 安检特别处置



第十八条 发现受检人携带枪支、爆炸物品，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并采取必要的先期处置措施；公安机关应当迅速依法处置。

第十九条 在轨道交通安检现场无理取闹、扰乱安检工作秩序、妨碍安

检人员正常工作，不听劝阻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迅速

恢复并维护正常的安检秩序，对扰乱安检秩序、影响公共安全的人员予以处

理。

第二十条 对在接受安检过程中声称本人随身携带爆炸、危险物的，现

场安检人员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并采取必要的先期处置措施；公安机关

应当迅速依法处置。

第二十一条 安检设备发生故障，现场安检人员应当立即报告现场负责

人，尽快恢复设备，同时及时组织开展人工检查。

第二十二条 安检工作站（点）发生人员拥堵时，现场安检人员应当立

即报告现场负责人，迅速采取增开人工检查通道、设置蛇形通道等措施提高

安检通过速度。运营企业应当立即采取限制客流等措施，与执勤民警共同维

持安检现场秩序。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具体实施安检工作的运营企业或者安检服务企业，应当建

立健全安检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向社会公开接受投诉的渠道和方式等公共监

督措施，明确受理、调查、处理、结果反馈等投诉处理程序。服务质量监督

工作记录应当存档备查。



第二十四条 在本市省际长途客运系统内实施的安检工作，可以参照本

规范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范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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